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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 

 

经查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菱科技”或

“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违规事实一：2015 年 9 月 30 日，八菱科技披露《关于投资设立

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称八菱科技拟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

务总监黄生田共同设立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八菱投资基金”)，再由八菱投资基金与深圳前海禾华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资本”）

共同发起设立规模为 6.01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深圳前海八菱并

购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并购基金”）。10 月 16 日，八菱科技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经查实，嘉实资本在关注到八菱科技公告后，于 10 月 13 日致电

公司核实具体情况，称嘉实资本并不清楚与八菱科技合作设立并购基

金一事。八菱科技在嘉实资本就设立并购基金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没有及时披露该事项的重大进展，且继续于 10 月 16 日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了相关事项。 

违规事实二：2015 年 11 月 26 日、27 日，八菱科技股票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11 月 30 日，八菱科技披露《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称八菱科技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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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12 月 1 日，八菱科技披露《关于对

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称八菱科技拟对八菱投资基金增资 1.9 亿元，另一出资人黄

生田将增资 1,000 万元，八菱投资基金同时将吸纳不超过 8 名合伙人

以不超过 8 亿元的出资额入伙。同日，八菱科技披露《关于八菱投资

基金对外投资的公告》，称八菱投资基金拟出资 1.3 亿元与深圳市盖

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彦直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前海盖娅八菱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盖娅八菱”）。12 月 7 日，八菱

科技披露《关于八菱投资基金参与认购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公告》，称八菱投资基金参与认购北京盖娅互

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娅互娱”）定向增发股票 730

万股，认购额为 2.34 亿元。 

经查实，八菱科技在 2015 年 11 月 27 日前，已经筹划并拟定了

对八菱投资基金增资、八菱投资基金出资设立盖娅八菱及认购盖娅互

娱定向增发股票事宜。八菱科技 11 月 30 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不真实，12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不真实、不完整。 

八菱科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第 2.1 条、第 2.4 条、第 2.6 条、第 2.7 条、第 7.4 条和第 7.6 条以

及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第五条的规定。八菱科

技董事长兼总经理顾瑜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2 条和第 3.1.5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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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菱科技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八菱科技董事会秘书兼财务

总监黄生田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2 条、第 3.1.5 条和第 3.2.2 条的规

定，对八菱科技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八菱科技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7.2 条、第 17.3 条和第 17.4

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顾瑜、董事会

秘书兼财务总监黄生田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对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

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

布。 

本所重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严格

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 5 月 18 日 


